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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 
 

关于落实“企业宁静日”制度的通知 
 

各直管单位，机关各科室： 

根据市“双满意”工作专班《关于做好“企业宁静日”期间入企

备案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推动入企备案工作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

化运行，结合市国资委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建立“企业宁静日”备案制度 

每月 1 至 20 日设定为泰安市“企业宁静日”。在“企业宁静

日”期间，实行入企备案制度。除了泰安市“企业宁静日”制度中

所列的企业之外，还包括四个市属企业集团。 

二、备案情形 

1、按照市“双满意”工作专班要求，各直管单位、委机关要

严格执行《泰安市“企业宁静日”制度（试行）》要求，除《泰安

市“企业宁静日”制度（试行）》第六条规定情形以外，“企业宁

静日”期间入企进行的各类检查、考核、调研、走访、考察等活

动，均需备案。 

2、《泰安市“企业宁静日”制度（试行）》第六条：属于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不受“企业宁静日”制度限制。 

（1）党中央、国务院及其部门、省委省政府及其部门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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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市政府、县委县政府和功能区党工委管委会部署的行政执法、

督导检查、项目观摩、专项调研等活动； 

（2）涉及安全生产、公共安全、人身财产安全、特种行业

安全、食品药品安全、交通运输安全、环境保护等特殊行业、

重点领域需要进行的行政执法； 

（3）处理突发事件需要进行的行政执法； 

（4）处理上级交办、协查、核查、处置有时间要求等情况

需要进行的行政执法； 

（5）处理紧急行政执法任务的行政执法； 

（6）处理投诉举报需要进行的行政执法； 

（7）其他法律、法规规定必须进行的行政执法； 

（8）已经列入年度计划、并正式发文公布的“双随机，一

公开”等行政监察和行政执法事项； 

（9）处理省“投诉即办”涉企诉求、“鲁力办”转办事项、12345

热线工单事项等工作； 

（10）“企业服务专员”按照要求走访服务企业。 
三、备案方式及途径 

各直管单位、各科室在“企业宁静日”之内开展入企活动的，

应当提前 2 个工作日，填写《“企业宁静日”入企备案表》（简称

《备案表》），领导签字同意后由委办公室统一报市“双满意”工

作专班备案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1、入企时，各直管单位、各科室应主动出示《备案表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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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严格按照《备案表》所列内容进行活动，不得擅自扩大活动

范围、延长活动时间。 

2、“企业宁静日”制度落实情况已列入市直部门优化营商环

境考核。市“双满意”工作专班将定期调度各单位“企业宁静日”

制度执行情况，建立涉企检查汇总通报制度，按季度对涉企检

查情况进行通报。对未经备案擅自开展有关活动的一经发现，

予以通报，对多次通报拒不整改的，按有关程序问责。 

 

附件：“企业宁静日”入企备案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泰安市国资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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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“企业宁静日”入企备案表 
入企部门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企业名称  

活动内容 

 

 

 

活动类型 
□行政执法□检查□调研 

□考察□走访□其他          

理由及依据  

时间 
    年  月  日 

至  年  月  日 

入企 

人员姓名 

 

本部门分管负责人 

初审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

年  月  日 

本部门主要负责人 

审核意见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

年  月  日 

 


